
▲石明送小罗上火车。通讯员供图▲

社区民警段迪斌收到的短信。

本报10月10日讯 去年国
庆长假， 娄底双峰的朱先生带
女儿到当地某景区玩网红摇摇
桥。令他意外的是，女儿不慎摔
下桥，致右肱骨外科颈骨折。为
此， 他将景区管理公司及保险
公司起诉至法院，索赔7万余元
损失费用。时隔一年，该案终于
有了结果。10月10日，记者从中
国裁判文书网获悉， 经双峰县
人民法院审理， 对该起侵权纠
纷作出了一审判决， 两被告共
需赔偿4万余元。

意外
小女孩从摇摇桥摔落致骨折

事发2020年10月3日，朱先
生一家三口来到双峰县青树坪
归古景区玩耍。 时至当日18时
许， 朱先生带着未满10岁的女
儿小朱来到景区开设的网红摇
摇桥处。购完票后，小朱便独自
上桥玩耍。令朱先生惊讶的是，
女儿在桥上没站稳， 摔落下来
而受伤。当即，朱先生和妻子把
女儿送到了娄底市骨伤科医院
治疗。经过4天治疗，小朱被诊
断为右肱骨外科颈骨折， 右肩
部软组织挫伤。

事故发生后， 朱先生找景
区管理方协商赔偿一事， 却没
有结果。2021年4月， 朱先生将
景区管理公司及保险公司起诉

至双峰县人民法院， 向两被告
索赔经济损失共计73887.74元。
2021年7月19日，小朱的伤情经
湖南省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
鉴定， 认为被鉴定人小朱外伤
致右肱骨外科颈骨折， 未达伤
残等级， 后续诊疗费用预计需
要5000元， 或以实际发生的医
疗费为准， 误工期为180天，护
理期为180天，营养期为120天。

对此， 景区管理公司认为，
小朱受伤不是安全设施不到
位，而是意外事故，景区已尽到
安全责任的义务， 小朱的损失
应由自己及其监护人负责，另
景区购买了保险， 小朱的损失
应由保险公司承担。 保险公司
则表示， 景区管理公司确实购
买了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
险，每人保额为10000元，该事
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保险期内，
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病因该
伤害在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
或本公司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
诊疗，对被保险人实际支出符合
当地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
医疗费用，若被保险人未从当地
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或其他途径
获得补偿， 本公司每次扣除500
元免赔后，对其余额按90%的比
例给付保险金。

判决
景区担主责，赔偿4万余元

被告在本案中的举证情

况，法院认定，小朱的损失总计
为54327.73元。法院认为，景区
管理公司经营的摇摇桥旅游产
品项目，有义务保障游客的人
身安全，防止事故发生，同时
对参加项目的不适群体应予
以限制或禁止 。 由于小朱到
摇摇桥上玩耍时未年满十周
岁，管理人员未进行制止和提
醒，亦未要求小朱的监护人陪
同，故对小朱受伤承担主要责
任， 对其损失承担80%为宜。
小朱的监护人明知其年龄较
小， 不适宜参与该项目玩耍，
小朱的监护人亦未尽到监护
的责任，故小朱的损失，其监
护人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担
责比例为20%。

考虑到景区管理公司购
买了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
保险，每人保额为10000元，事
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原告实际
支 付 医 疗 费 损 失 ， 总 计
2580.93元， 根据保险合同的
约定，保险公司应承担小朱的
保险损失为（2580.93-500）×
90%＝1872元，小朱的损失扣
除保险公司承担的部分，剩余
52455.73元，由景区管理公司
赔偿41964.58元，余款由原告
自负。

综上，双峰县人民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确定小朱的经济损失
为54327.73元，由保险公司赔偿
1872元， 景区管理公司赔偿
41964.58元，余款由小朱及其监
护人自负。

■记者 杨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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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晚上8点40分， 正在
家休息的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
五里牌派出所社区民警段迪斌，
手机屏幕忽然亮起， 收到一个陌
生号码发来的短信：“生活压力
大，想跳楼违法吗”。

发短信的是谁？ 他现在是不
是有危险？看到短信的瞬间，段迪
斌不敢耽误片刻，立马联系对方。
一番询问后， 段迪斌只知道对方
正在7楼楼顶，“长沙那几天气温
骤降，在楼顶还挺冷的。”

情况紧急， 段迪斌立即向派
出所同事求助， 并组织警力在线
下寻找发件人。 段迪斌一遍遍拨
打对方电话被挂断， 只好通过短
信和微信，安抚男子的情绪。

“生命只有一次，活着才能拥
有精彩！”“谁的生活都会遇到坎
坷，迈过去就会好起来的！”“你先
得有生活下去的勇气， 得自己尊

重自己……” 段迪斌继续通过短
信与小罗联系，耐心地劝导他，做
他工作，希望他能够相信民警，帮
助他解决问题和困难。 在与小罗
沟通的过程中，民警得知，小罗
对自己父母的一些做法不认同，
甚至产生了怨恨，进而转化为对
生活失去信心。为了能够让小罗
激动的情绪稳定下来， 民警避免
提及离职和家庭矛盾的话题，而
是告诉他到饭点了， 愿意和他一
起吃点东西， 见面聊聊遇到的困
难。

就这样， 段迪斌一条条心里
话通过30条短信传到了小罗心
里， 小罗的短信回复字里行间也
表现得平稳了许多。与此同时，小
罗发来一张在楼顶的图片， 段迪
斌凭借经验迅速锁定位置， 并将
对方接到派出所内， 此时已是晚
上10点20分。

本报10月10日讯 男子因长期缺少家人的关爱，加上生
活诸多不顺，一时间想不通，想要轻生。民警接到求助报警，
想办法寻找男子，通过30条短信，近两个小时，将心比心劝导
男子，最终将男子平安劝返。

今日，长沙芙蓉警方通报了这起案件。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李三平

小罗到了派出所后， 五里牌
派出所教导员石明赶紧给他泡了
一碗面。

“哥，你说得有道理。我想再
出去找找工作。” 一碗面下肚，小
罗表示，自己想去深圳打拼，但苦
于身上没钱。见状，石明为小罗买
好了当晚去深圳的火车票并送上
火车， 还拿了1000元给小罗作为
生活费。

“谢谢你们，等我赚到第一份
工资，一定把钱还给你！”次日上
午，小罗抵达深圳后，第一时间给
石明发来消息，报平安。

警方在此提醒广大群众，生
活中难免会遇到或多或少的困
难， 不要因为一时想不通便走极
端，要多和家人、朋友沟通，想办
法解决问题， 从而缓解心中的压
力。

30条短信劝导近两个小时，救回轻生男子

男子想南下打拼，民警自掏腰包买车票、给生活费

女童玩摇摇桥意外摔落，景区成被告
事发娄底双峰，时隔一年法院有了判决：景区和保险公司共需赔偿4万余元

本报10月10日讯 今天是第
30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其主题
为“青春之心灵，青春之少年”。近
年来， 校园霸凌事件屡屡闯进大
家的视野， 是严重影响儿童青少
年心理健康的重要问题。 记者今
天从湖南省脑科医院（湖南省第
二人民医院） 儿少心理科门诊了
解到，开学才一个多月，就有不少
因校园霸凌导致精神情绪问题前
来就诊的小患者。

12岁的小周（化名）就是其中
一位。据小周和家属回忆，小周开
学不久就受到班里一男同学捉弄，
后来该男生道歉， 小周仍不能释
怀。其情绪一直很低落，经常躲在
房间里哭，会反复回想同学扔掉她
本子、叫绰号等行为，她感觉自己
受到了校园欺凌，人生也被毁了。

就诊前，父母发生争吵，小周
感觉是自己拖累了父母， 便用美
工刀割自己的手腕； 她还觉得经
常有人在背后议论她，因此不安，
出现呼吸困难、有“濒死感”等症

状。察觉问题的严重性，小周父母
带她到湖南省脑科医院（湖南省
第二人民医院）儿少心理科就诊。
经过系统检查， 医生考虑小周为
抑郁症，需要及时干预住院就医。
儿少心理科主治医生吴霞介绍，
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指的是发病于
儿童期或青少年期， 典型症状是
以情绪低落为主的一种精神障
碍， 严重时就会出现小周这种自
伤自杀的行为。

吴霞建议， 发现校园霸凌事
件， 家长可以从以下方面帮助孩
子走出阴影。1、控制情绪，保持理
性，立即查证、判断事情的具体情
况，不要采取极端措施，以免使孩
子陷入自责和无助。2、 稳定孩子
情绪，理解和共情孩子，无条件陪
伴、倾听孩子，给予孩子足够的安
全感。3、与孩子交流、讨论，鼓励
孩子谈论，让孩子相信我们，随时
能得到我们的帮助。4、 第一时间
和学校沟通，找班主任协调处理。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廖琴 石荣

“生命只有一次，活着才能拥有精彩！”……

民警短信救轻生男：连发30条解开心结

遭遇校园霸凌，小女生患上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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